[bookmark: _GoBack]关于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自用后和矿山开采利用后剩余砂石土利用
管理办法


为全面加强我县合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及矿山开采中产生的矿产资源的管理，防止国有资源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自然资源部 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此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矿产资源是指县域内经立项审批的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道路交通建设、城镇建设、产业项目建设、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土地开发整理、矿山治理、地灾防治、国有土地建设、农村建房、设施农用地等合法用地项目建设施工及矿山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可利用的自用后剩余的砂、石、粘土等矿产资源。
第二条  建设用地内砂石土资源及矿山开采产生的砂石 料资源属国家所有，不因砂石土资源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此类砂石土资源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程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砂石资源及矿山开采产生的砂石料资源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处置，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管。
第四条  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红线范围区内的砂、石、粘土等矿产资源，原则上用于项目区场地平整或用于本工程建设项目。自用后仍有剩余的，按本规定处置。
非砂石生产矿山在矿山剥离、井巷开拓、选矿产生的砂石料，优先供该矿山井巷填充、修复治理等。在综合利用后仍有剩余的，参照本规定处置。
第五条  处置流程
（一）申请。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前向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矿产资源处置申请。申请时应提供项目立项文件、项目用地审 批材料、项目设计方案或上级批准的项目实施文件等，申请内容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矿产资源储量预估量及处置建议等。
（二）受理、价格认定。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处置条件的项目进行受理，并核实储量（20个工作日内）;报县发改局进行价格认定（20个工作日内）;项目建设单位将受理单位审查通过书（确认书）报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三）处置。 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储量核实、价格认定等相关材料，提出处置方案报县财政局备案，并报县政府审批后执行（5个工作日内）。
矿产资源储量小于10万吨，处置方案由分管自然资源副县长审批；矿产资源储量大于10万吨（含）,处置方案由常务副县长审批。
处置平台及方式。由县自然资源局通过邵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以市场公开竞价方式处置。
第六条  项目建设单位或矿山企业在同等价格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第七条  拍卖所得收入缴入县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委托勘测、评估鉴定、拍卖、开挖、转运、看护等相关费用在拍卖收益中列支。从矿产资源处置县级净收入中提取30%用于工作经费，资金拨付到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单位，具体分配方案 由分管自然资源副县长审核把关。
第八条  施工项目剩余矿产资源设置统一堆放场，由项目主管单位、所辖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确定，项目施工单位负责矿产品的开采，并运送到指定位置，属地乡镇派专人看管，所需费用纳入成本核算。堆放场选址和建设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加工利用单位应提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工作，确保安全加工。
第九条  部门职责
1.项目主管单位，应及时将施工项目剩余矿产资源处置方案纳入项目施工整体设计方案，确保设计方案的完整性、可实施性。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向自然资源局申请矿产资源处置；督促施工单位将受理单及时报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和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确定剩余矿产资源堆放场。
2.自然资源部门具体负责剩余矿产资源处置工作，可委托乡镇负责处置。
3.项目所辖乡镇人民政府要履行好安全生产、矿产资源的开挖、转运、看护等监管责任，妥善处理好周边矛盾，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施工。
4.各审批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全程监管；部门之间要加强信息共享。
第十条  各项目业主单位和工程建设主体要建立项目管理责任制，加强项目管理。要严格按照项目设计方案组织施工，严禁借项目剩余料存在涉矿产品的名义，超施工范围、违背设计方案乱采乱挖、破坏环境。严禁私自销售矿产品。若违反规定，以非法采矿论处。
第十一条 加强砂石资源日常监管和执法，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采矿行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国家、省和市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的处置方式另有规定的，从上级规定。








